
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

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

2020年度公开招聘人员资格复审通知

根据省委组织部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印发2020

年度安徽省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皖人社

秘(2020〕 96号)规定和相关要求,现将2020年度安徽省血液

管理中心公开招聘人员资格复审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确定参加资格复审的人员

根据所报考岗位计划数和应聘人员统考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

分顺序,按照1:5比例确定参加专业测试资格人员名单(名单附

后),并进行资格复审。最后一名如有数名考生笔试成绩相同的,

一并确定为参加专业测试人选。

二、资格复审时间、地点

时间: 2020年9月16日至17日,上午8: 30-11: 00,下午

2: 30-5:000具体资格复审预约时间由中心办公室电话通知,逾

期视为自动放弃。

地点:合肥市庐阳区遇遥津街道益民街20号708,安徽省血

液管理中心办公室



联系电话‥ 0551-62669035

三、资格复审要求

(一)因疫情防控形势需要,参加资格复审人员需听从单位

防控要求安排:

1.资格复审人员在公布资格复审时间段内电话预约(中心办

公室)后前往复审现场,进入复审现场前出示“安康码”及《健

康承诺书》 (纸质稿),佩戴口罩,接受体温检测,合格后方可进

入资格复审现场核验身份(身份证),留存《承诺书》0

2.资格复审全过程中须佩戴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0

3.复审结束后,在工作人员指引下,尽快离开复审现场,避

免聚集0

4.如参与资格复审人员在复审中出现发热(或体温检测超过

37度3)、干咳、乏力、鼻塞、流涕、咽痛、腹泻等症状,应当立

即中止资格复审,及时避免乘坐公交、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去定

点医院就医,待院方出具非新冠确诊说明(或相关核酸检测医学

诊断书)方可继续进行资格复审工作。

(二)资格复审时,应提供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、学历(学位)

证书、笔试准考证、招聘岗位规定要求的相关证书、证明及报名

资格审查表等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,其中:

1.属全日制2020年应届毕业生未取得毕业证书的,还须提

供本人学生证原件、所在学校盖章的毕业生就业推荐表、本人关



于毕业证书专业与报考岗位专业一致的书面承诺等材料0

2.属已修完教学计划规定全部课程、各科成绩合格、 2020

年毕业但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非全日制学历教育的,还须提供学

校或省、市负责自学考试、成人教育等工作的教育主管部门出具

的该学历层次、毕业时间以及“2020年毕业,已修完教学计划规

定全部课程,各科成绩合格,毕业证书待发”的书面证明、本人

关于毕业证书专业与报考岗位专业一致的书面承诺等材料0

3.机关、事业单位在编正式工作人员还须按干部人事管理权

限提供单位和主管部门同意报考的证明。

(三)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依据招聘公告规定的报考资格条

件和应聘人员提供的相关资料,对照网上报名时提供的信息,对

进入专业测试的人选进行资格复审。凡与报考资格条件要求不符

或不能按规定提供证件材料的,取消其参加专业测试资格。因故

出现人选缺额的,依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,依次等额递补,递

补时间截止9月21日。

(四)公共科目统考设定笔试最低控制合格分数线,公共科目

中两科笔试成绩总分为150分。达到最低控制合格线的应聘人员,

方可进入下一轮专业测试。考生有一科成绩低于60分的,取消进

入专业测试资格。

(五)资格复审合格的应聘人员,领取面试通知单,具体另行

通知。



附1.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2020年度公开招聘人员资格复审名

单

2.健康承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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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: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2020年度公开招聘人员资格复审名

单

序号 岗位代码 姓名 准考证号 笔试成绩 

1 

3000403 

沈听恰 3134301901528 318 

2 吴若野 3134301902107 317.5 

3 程义国 3134301902015 317 

4 申 慧 3134301901726 312.5 

5 王苏强 3134301902013 304.5 



附件2

2020年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

新进人员招聘资格复审人员健康申明承诺书

姓 名‥ 性 别:

准考证号‥ 工作单位‥

身份证号:

有效手机联系方式:

本人考前14日内住址(请详细填写,住址请具体到街道/社区及门

牌号或宾馆地址)‥

本人承诺近1个月内无境外旅行经历,无接触确诊病例

经历,考前14天无高、中风险地区旅居史,无发热、咳嗽

等呼吸道症状。

如违反承诺,造成相应后果,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

任,并按国家有关规定接受处罚。

本人签名: 填写日期‥


